
2月 9日，国家卫健委网站发布对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 6956号《关

于加快推进尊严死立法进程的建议》的

答复。此前，在 2020年的全国两会中，

有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关于对“尊严死”

立法、明确“无效医疗”的建议。

这一回复，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

注。那么，什么是尊严死？我们又该如何

从容面对生命的最后一程呢？

仍存在一定争议

国家卫健委答复称：“您在建议中提

及的实施‘尊严死’，即在疾病终末期患

者弥留之际不再采取过分的延命治疗，

采用安宁疗护给病人以临终关怀，让他

们自然而有尊严地离开世界，从而最大

限度地免除患者临终难以忍受的痛苦，

也减轻患者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其

中一些内容可以通过推进安宁疗护工作

得以实现。但对于尊严死立法，相关法

律、医学、社会伦理学界仍存在一些争

议，社会认识还不统一，目前还存在较多

困难。我委将继续广泛听取有关专家及

社会各界意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

深入研究相关工作。”

有专家表示，此次国家卫健委的回

复，又一次将尊严死挡在了法律之外。

自 2019年起，经国务院同意，国家

卫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8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求构建包括健康教

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

照护、安宁疗护的综合连续、覆盖城乡的

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强调根据医疗机构

的功能和定位，推动相应医疗机构按照

患者“充分知情、自愿选择”的原则开展

安宁疗护服务，建立完善安宁疗护多学

科服务模式，为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疼

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等服务，为

患者及家属提供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

加强对公众的宣传教育，稳步扩大安宁

疗护试点。

目前，该试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形

成了医院、社区、居家、医养结合和远程

服务 5种模式。一些省份参照国家试点

启动省级试点，全国安宁疗护服务呈现

良好发展态势。

国家卫健委还表示，将继续加大工

作力度，进一步扩大国家安宁疗护试点，

扩展安宁疗护服务覆盖范围，最大程度

提升临终患者生命质量。同时加强安宁

疗护宣传倡导，继续深入开展对医学生、

医护人员的安宁疗护理念和知识教育，

以重症疾病患者及其家属为主要目标人

群，加强对全社会的生命教育，树立科学

理性的生死观，为推动安宁疗护服务发

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尊严死不等于安乐死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创始人罗

峪平认为，不应该将尊严死与安乐死

相混淆。

尊严死是指通过安宁缓和医疗达成

的自然（不加速也不延后）而有尊严地离

世。安乐死是指针对罹患不治之症的病

人，在其疾病处于无法好转且持续恶化

的状态下，由于无法忍受极端痛苦的精

神和躯体的双重折磨，经本人及其家属

同意而要求医生采用医学介入手段无痛

苦地终结患者生命的全过程。

虽然安乐死和尊严死的最终结局都

是患者生命的结束，但二者是有显著区

别的。安乐死实际上是指采取为患者注

射特殊药品的积极介入措施而促使患者

死亡。这意味着安乐死的实施缩短了患

者的生命长度，提前终结了患者的生命。

“因此，安乐死是一种主动致死行

为。这是它与尊严死的本质区别。”罗峪

平说。

作家对“尊严死”的态度

如今，先进的医疗技术能够让很多

过去无法挽回的生命延续，但是代价可

能就是病人承受巨大的痛苦，家人需要

承担巨大的医疗费用和花费大量的时间

照顾病人，这种“生不如死”的状态对病

人来说是否真的有意义，这样的生命是

挽救还是放弃，这无疑成了天平的两端，

一侧是生命，一侧是伦理道德，这也是全

球都在争论的焦点。

1999年，著名作家巴金重病住院，

经过抢救得以保住生命，但是他的生活

质量却大大下降，有段时间不得不依靠

胃管进食。长期插胃管导致他的嘴合不

拢，下巴脱臼，最后还把气管切开用呼吸

机辅助呼吸。

实际上，巴金早就想结束这样的

生活，平和、体面地离开，但是家属和

亲朋都不同意，这样的结果导致巴金

在病床上又熬了 6 年。后来巴金说了

一句著名的话，“长寿是对我的折

磨”。其实这也体现出巴金对“尊严

死”的态度。

2017年，79岁的琼瑶给儿子和儿媳

写了一封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中提到，

“不管生了什么重病，不动大手术，让我

死得快更重要！不进加护病房，不论什

么情况下，绝对不能插鼻胃管。各种急

救措施也全都不要。”

此外，这封公开信中还提到，不设灵

堂、不开追悼会、不出殡、清明等节日也

不必祭拜等等。有些内容看似与“尊严

死”无关，但是表达的意思和“尊严死”其

实非常吻合。

尊严死在我国难以推行的原因

从民众对于尊严死的反馈来看，不

难总结出尊严死在我国难以推行的几点

原因。

第一，与传统孝道相悖。目前我国

大部分人心中所遵守的孝道是父母健

在的时候保证他们衣食无忧、健康快

乐；而在父母生命垂危时，尽力去挽救

他们的生命。

这种强大的文化惯性，使有些人因

舆论压力，不敢提出对长辈实施尊严死

或放弃治疗；有人为了表示自己对长辈

的孝心，在长辈死后大办丧事，认为这

就是孝，就是死得有尊严，而这是对尊

严死的误解。

第二，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医疗水

平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

不同地区对于同一疾病的认识可能存在

巨大差异，患者是否真正已经处于无药

可救的终末期，很难有一个确切的标准。

第三，当前学界对于死亡相关学科

研究力度不够，尚未形成学科理论体系，

尊严死概念的普及程度较低、死亡教育

的缺乏导致很多人并没有形成正确的死

亡观念。比如，逃避死亡、畏惧死亡、只关

注生命长度而忽视生命质量的情况普遍

存在。对此，专家表示，我国应该逐步加

强死亡教育，使人们认识到生命质量的

重要性，树立正确的死亡价值观。

在我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尊严死

作为一个新生概念，与我国的法律、文

化、伦理观都存在冲突，引起社会强烈争

议是必然的。但是尊严死在保障患者尊

严、和谐医患关系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价

值和意义，待日后社会和人们思想进一

步发展，在伦理道德和生命的天平上找

到平衡点，相信尊严死的立法会有进一

步的发展。

现在很多一线、二线和省会城市已

经开始陆续开设安宁疗护科室，培养安

宁疗护人才队伍，这都为尊严死的立法

作了前期的推动和探索。

专家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五

年，也可能十年，让人民有尊严地选择死

亡，将会变得有法可依。

（根据《经济观察报》、封面新闻等报

道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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